
关于开展 2019 年 5 月团员证补办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：

根据团中央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团员和团员管理工

作的意见》要求，为规范和加强我校团员发展管理，确保我

校 2019 年团相关工作有序进行、顺利开展，现就 2019 年 5

月团员证补办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办团员证流程

（一）团员提出补办申请。有补办团员证需求的团员青

年需向团组织汇报团员证遗失情况并提出补办团员证申请，

填写《浙江工商大学补办团员证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信息统计、核对档案。各团支部将《补办团员证

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汇总至学院团委，由学院团委进行核对

档案及信息统计工作。提出申请补办团员证的团员档案由学

院团委负责核对，若其档案中有入团志愿书，则学院团委需

在《补办团员证申请表》上进行盖章，并填写《团员证补办

人员名单登记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后统一提交到校团委；对

于档案中无入团志愿书的同学，由学院团委通知其返回入团

学校开具相关证明。

（三）发放新团员证。新团员证由学校团委统一为符合

条件的团员青年补办发放。



二、具体要求

各团支部应高度重视本次补办团员证工作，严格按照团

章程序和有关规定，按照坚持标准、控制规模、提高质量、

发挥作用的总要求，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开展工作。

团员证补办。请各学院团委于 5 月 24 日 16:00（周五）

前将《浙江工商大学补办团员证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团

员证补办人员名单登记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电子版发送至

zjgsxtw@163.com，并将补办申请人本人签字且学院盖章的

《浙江工商大学补办团员证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纸质版上交

至校团委组宣部（学活 413）。

联 系 人：谢晓梅 黄诗铭

联系方式：28877140 28877137

共青团浙江工商大学委员会

2019 年 5 月 17 日



附件 1

浙江工商大学补办团员证申请表

所在学院： 年 月 日

本表一式两份，团员所在学院团委、校团委各留一份

浙江工商大学补办团员证申请表

所在学院： 年 月 日

本表一式两份，团员所在学院团委、校团委各留一份

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

班 级 学号 入团时间

入团单位

情况说明

补办人签字：

分团委

意 见

（盖章）

备 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

班 级 学号 入团时间

入团单位

情况说明

补办人签字：

分团委

意 见

（盖章）

备 注



附件 2

学院团员证补办人员名单登记汇总表

序号 姓名 班级 性别
出生日期

（例 1997.12.03）

入团时间

（例 2009.05.04）
入团单位 备注

注：入团时间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，必须在“备注栏”填写团员编号，否则不予补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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